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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0年11月18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77
浙诚金属联系电话：1525899619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18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0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合计

债权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

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法明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强勇拉链有限公司

义乌市博玛制版有限公司

人民币

债务情况

本金

4000.00

4000.00

1853.22486

9853.22486

欠息

1859.047935

2205.378185

107.041736

4171.467856

基准日

2020年10月21日

2020年10月21日

2020年10月21日

担保人

陈功进、浙江美亚天奴服饰有限公司、傅洪星夫妇、陈法明、陈功进夫妇

婺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江西强勇置业有限公司、吴华斌、金春仙、吴刚强

楼云芳、万新铭、浙江和和塑胶有限公司、朱和六夫妇、浙江博玛数码电子有限公司、万新铭夫妇

余 日 泉 ( 身 份 证 号 ：
332529197810120312)：

本机关于2020年3月12日对你公告送
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浦卫医罚[2019]57
号）。你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如下行政处罚
决定：罚款人民币贰万圆整（20000.00元）。

现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将
行政处罚决定的催告书送达给你，本机关现
依法公告向你送达《催告书》（浦卫医催

〔2020〕3号）。现要求你自收到本催告之日
起十日内将罚款 20000 元、加处罚款 20000
元合计 40000 元缴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浦江支行，账户:浙江省浦江县财政

局 政 府 非 税 资 金 专 户 ，账 号:
1208070029221200143。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后，你仍未履
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你如要求陈述、申辩，可在收到本催
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到浦江县卫生健康局进
行陈述和申辩，逾期则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
权。

特此公告！
浦江县卫生健康局
2020年11月18日

浦江县卫生健康局催告书送达公告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20）浙0102民初3212号
陶武汉、钦莉玲、钦邵林：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102民初321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10308号

朱琦：本院受理（2019）浙0106民初10308号原
告浙江信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郑雪波、朱琦、
沈利卫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2019）浙0106民初1030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10311号

朱琦：本院受理（2019）浙0106民初10311号原告
张新勤诉被告郑雪波、朱琦、沈利卫股东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浙0106
民初103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6026号

李龙：本院受理原告王洪军与你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利
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2月23日14时10分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
心法庭（2）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838号

张士军：原告陈彬彬与被告张士军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108民初
18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754号

杜锁骏：本院对原告涂日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08民初27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杜锁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涂日
红借款本金12000元及逾期利息（以12000元为基
数，从2019年11月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二、被告杜锁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涂日红公告费650元。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8元，由被告杜锁骏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破9号之三

2018年10月15日，本院根据宁波市鄞州永生螺
钉厂、宁波市鄞州诚琅电器配件厂（普通合伙）的申请
裁定受理宁波恒尚液晶支架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现查明宁波恒尚液晶支架制造有限公司的现
有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此，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4款、第107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0年10月29日裁定宣告宁波恒尚液晶支
架制造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恒尚液晶支架制造
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执清1号

2020年11月2日，本院根据金胜群的申请，决定
受理其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并于2020年11月3日

指定温州市华东公证处公证员林成丽担任金胜群个人
债务集中清理案件的公职管理人。金胜群的债权人应
在2020年12月15日前，向金胜群的管理人（通讯地
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府前街275号温州市华东公
证处；联系人：林成丽；联系电话：0577-88926290、
13695857810）申报债权。金胜群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金胜群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2月18日下午14时30分在第18法
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4579号

陈旭：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2民初4579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5217号

饶大划：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2民初5217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破66号

2020年11月2日，本院依据浙江温州龙湾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中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温
州市华宝铜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
信泰律师事务所（联系人：余坚坚，阮雨奕，电话：
13958810720，13967721551，联系地址：浙江省瑞安
市安阳街道瑞祥新区安阳路瑞丽华庭A5幢8楼）担
任管理人。温州市华宝铜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1年1月26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未申
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
条规定处理。温州市华宝铜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2月2日15时
3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市华宝铜业有限公司
的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市华宝铜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各股东
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移
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照、
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温州市
华宝铜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
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破60号

2020年10月28日，本院依据安峡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一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联
系 人 ：余 坚 坚 ，阮 雨 奕 ，电 话 ：13958810720，
13967721551，联系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瑞
祥新区安阳路瑞丽华庭A5幢8楼）担任管理人。温
州一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
年1月22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
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
定处理。温州一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1月26日15时
3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一通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的股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温州一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各

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
人移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
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照、
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温州一通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
该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3652号

赖才平、赖科权、黄锡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
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浙0303民初36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2609号

王仁武：本院受理原告玉环县兴亚眼镜配件厂
（普通合伙）与被告温州市佳荣眼镜有限公司、王仁武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304民初260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153号

王超怡、温州日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汇众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王超怡、温州日
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304
民初41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温州
日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支付原告温州汇众贸易有限公司货款5000元
及赔偿利息损失（从2020年7月21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王超怡对第一项
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
650元（已由原告垫付），合计700元，由被告温州日
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王超怡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06号

黄红兰、汤东：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劲奇印刷有
限公司与被告黄红兰、汤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2月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151号

温州市博程汽车维修厂（普通合伙）：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汇众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博程汽车
维修厂（普通合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304民初
41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温州市博程汽
车维修厂（普通合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原告温州汇众贸易有限公司货款10275元及赔
偿利息损失（从2020年7月2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
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7元，公告费650元
（已由原告垫付），合计707元，由被告温州市博程汽
车维修厂（普通合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4007号

林光华、庄再孝、姚春美：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
正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林光华、庄再孝、
姚春美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400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虹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5250号

郑光财：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市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0382民初52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8227号

王信春、陈良英、王子萍：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20）浙0382民初8227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20日内。定
于2021年3月2日09:00在本院小法庭（一）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3破32号

本院于2020年11月6日，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龙港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华夏塑业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中科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
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12月22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财富中心
1902室，邮编：325000，联系人：陈帆、江俐娴，联系电话：
15501264581、18657775168），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
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
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
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20年12月25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地址：
浙江省龙港市海港路1180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
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776号

方强：本院受理原告李宗玉诉被告方强建设工
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0411民初17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2598号

袁新荣：本院受理原告庄菊芬诉被告袁新荣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411民初25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催4号

相关利益人：本院于2020年9月7日受理了申请人
浙江中技建设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号
码为00100041 31464653、出票金额20000元、出票行
及付款行嘉兴银行秀水支行、出票人即申请人、收款人
嘉兴市华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20年8月
12日、申请人为该票据的最后持有人的华东三省一市银
行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依法作出
（2020）浙0411民催4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
效。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浙江中技建设有限公司
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催5号

相关利益人：本院于2020年9月7日受理了申
请人浙江中技建设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失的号码为00100041 23994263、出票金额30000
元、出票行及付款行嘉兴银行秀水支行、出票人即申
请人、收款人建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嘉善分公司、出
票日期2020年7月17日、申请人为该票据的最后持
有人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
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20年12月31日依法作出（2020）浙0411民催4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日
起，申请人浙江中技建设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权
请求支付。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333号

李婷婷、李林荣、徐来英：本院受理原告钱虎良
诉被告李婷婷、李林荣、徐来英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411民初13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03民初3660号

王辉（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黄山村姚家山
11号）、吴小燕（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廿里镇黄山村姚
家山11号）：本院受理原告滕利坚诉被告王辉、吴小燕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本案依法由田惠仙、人民陪审员赵俊、周政斌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举证期限延长至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本案定
于2021年2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84号

施云波：本院受理原告黄春艳为与被告施云波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
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8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6956号

仪征市启铭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天
长市森富电子玩具有限公司与被告义乌速锐进出口
有限公司、第三人仪征市启铭工艺品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
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418290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自2018年3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算至2019年8月
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2月4日
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020号

赵新海：本院受理原告赵儒志与被告赵新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送达民
事判决书：限被告赵新海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
还原告赵儒志借款本金216000元并按月利率1%支
付利息（以87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5月29日起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50000元为基数从2017年1
月4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50000元为基数从
2017年1月15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50000
元为基数从2017年2月15日起算至2018年1月10
日，以35000元（50000元-15000元）为基数从2018
年1月11日起算至2018年2月15日止，以29000元
（35000元-6000元）为基数，从2018年2月16日起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本案受理费6206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6856元，由被告赵新海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03民初4612号

叶冬娟：本院受理原告蔡友富与被告叶冬娟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诉讼文书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1003民初
46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叶冬娟在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蔡友富欠款100000
元，并支付自2018年5月1日起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
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0元，由被告叶冬娟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1420元。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